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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三明市华侨事务预算专项经费

使用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代的见证

历史的记忆”——侨汇券展览

承办单位： 三明市华侨历史学会

申报单位： 三明市华侨历史学会

申报时间： 2021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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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系人 陈志忠
联系电话

（手机）
13950958883

工作单位 三明市华侨历史学会

项目总经费 3.8 万元

承办所需经费 3.8 万元

项

目

申

请

理

由

及

项

目

主

要

内

容

项目申请理由：

侨汇是海外侨胞给国内眷属的汇款、赡家费。解放初期，由于当时物

资供应短缺，在沿海侨乡，侨眷收取侨汇经济权益不畅的现象时有发生，

挫伤了海外侨胞汇款的积极性。1955 年 2 月 23 日，国务院颁布了由周恩

来总理签署的《关于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全国部分省市开始发行侨汇劵。

1957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指示，根据侨

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俗称侨汇券）给国内收汇人，侨汇券

持有者在专门商店或柜台购买紧俏商品或生产物资。侨汇券是以各个省为

主体发行的，面额一般有 1 元、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200

元和 500 元等，分为粮票、布票、棉票、副食品购买券、工业品购买券等

各种票证。此外，有些省的侨汇券还印有肥皂票、煤票、油票等稀有票证。

侨汇券是一种需要与人民币现金共同使用的票证，印刷防伪性强，一省仅

发行一组，不像粮票、布票那样一发行就是成千上万种。侨汇券设计构思

精巧、票面美观精致，印刷工艺精湛，图案千姿百态，福建省的“武夷山

图案”、江西省的“八一起义纪念碑”、湖南省的“岳阳楼”、新疆的“天池”、

广东省的城市雕塑等等，风光名胜、文物古迹、历史伟人、风土人情、珍

稀动物植物图案都出现在不同的侨汇券上，增添了侨汇劵的艺术性。侨汇

劵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

以及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这些烙印着计划经济的票券在九十年代初

退出了历史舞台，包括侨汇券在内的票券随之成为人们的珍贵收藏品。2020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期间，参观汕头侨批文物馆时强调，“侨

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

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加强研究，

教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并

推动全社会加强诚信建设。为了更好地弘扬华侨的爱国爱乡精神和做出的

独特贡献，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举办“时代的见证、历史

的记忆”——侨汇劵展览活动，以迎接建党 100 周年。

项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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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的中国三个侨务大省，发行了

不少的侨汇劵，是华人华侨难以忘怀的一种票证，成为侨界的一个标识。

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举办一场展览，意义重大，让广大群众了解历史，

勿忘侨汇劵的特殊贡献。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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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体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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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项目总体目标：

活动由三明市华侨历史学会主办，展览内容以真品侨汇劵为展出物，

分：五十年代侨汇券板块、福建省侨汇劵板块、广东省侨汇劵板块、广西

壮族自治区侨汇劵板块以及各省（除西藏、台湾外），每个省选择 1—2套。

并设置侨汇劵历史背景和侨汇劵基本知识板块。展览充分体现侨汇劵的实

物特色和鲜明的华侨文化。

项目实施计划：

1.购置标准的一次性展框 100 个（2021 年 6 月）；

2.安装标准的展框及装框上墙（2021 年 7 月）；

3.在展览场地制作三幅宣传长廊（2021 年 7 月）；

4.7 月上旬开展，展期 15 天左右。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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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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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测算依据：

1.购置标准的一次性展框（尺寸 60*60 公分，材质：实木+有机玻璃，

背后打钉固定）100 个*200 元/个=2 万元；

2.现场布置（含装裱、布展等），费用 1万元；

3.在展览场地制作三幅宣传长廊，规格如下：840*360cm、230*100cm、

170*60cm，共 0.8 万元。

以上费用合计 3.8 万元。

项目说明：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特举办“时代的见证、历史的记忆”

——侨汇劵展览活动。

地点计划选在三明市博物馆、三明市书画院或三明市艺术馆展厅（具

体地点待定）。开展时间为 7月上旬，为期 15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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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

意见

（盖章）

20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意见

（盖章）

20 年 月 日

批准单位

意见

（盖章）

20 年 月 日

备 注：

1.项目申报内容要按照该项目的有关标准或要求填报。

2.承办单位为申报单位的下级侨联。

3..批准单位根据权限为申报单位的上级侨联，产业扶贫

项目为省侨联。

4.项目申报表各印制一式 4 份，承办、申报、批准单位

各留存 1 份，经费报销单位 1 份。


